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函
地址：100臺北市南海路37號

承辦人：張仁銓

電話：049-2332380~2292

傳真：049-2341061

電子信箱：celery@mail.af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農業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2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農授糧字第1091064256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菲律賓基因轉殖玉米種植面積計63萬公頃，為亞太地區第

一大種植國，當地生產之玉米種子易有基因轉殖成分混雜

風險，自該國進口種植用玉米種子，宜請確認為非基因轉

殖種子，請轉知所屬(轄)種苗業者知照，以免觸法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會109年1月16日農糧字第1091064050號函辦理。

二、「植物品種及種苗法(以下簡稱種苗法)」第52條及第54條

規定，基因轉殖植物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且通過田間試

驗審查，並檢附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同意文件

(依其申請用途而異，如食用需向衛生福利部，如為飼料需

向農委會申請)，不得在國內推廣或銷售。違反前開規定逕

行推廣或銷售者，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

鍰；非法推廣或銷售之植物，得沒入銷毀。

三、依據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

Agribiotech Applications (ISAAA，http://www.isaaa.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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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rg)統計資料顯示，2018年全球基因轉殖作物面積計

1.917 億公頃，菲律賓占63萬公頃為全球第13大種植國，

主要種植作物為基因轉殖玉米，自該國進口種植用玉米種

子，宜請確認為非基因轉殖種子，以免觸法。

四、我國許可若干基因改造食品及飼料(如大豆、玉米)之上

市，但迄未許可任何基因轉殖植物之種植及推廣銷售，請

速轉知貴轄種苗業者及相關業者，避免違法。

正本：基隆市政府、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、新北市政府農業局、桃園市政府農業局、

新竹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臺中市政府農業局、南投

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、高雄市政

府農業局、屏東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

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本會畜牧處、社團法人台灣種苗改進協會、社團法人

中華種苗學會、本會農糧署（糧食儲運組）、本會農糧署（糧食產業組）、本會

農糧署北區分署、本會農糧署中區分署、本會農糧署南區分署、本會農糧署東區

分署

副本：本會農糧署（作物生產組）

01


